
近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基本医保参保长效

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4〕38 号），经省政府同意，

省医保局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印发《吉林省落实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长效机制若干举措》，从完善政策措施、优化管理服务、

强化协同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落实措施，主要内容如下：

一、完善政策措施

1.修订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统

一和优化参保缴费管理。

2.落实大学生在学籍地、中小学学生、学龄前儿童、孤

儿等在常住地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在户籍地、常住地或就业

地参加职工医保。

3.外省到我省大中小学校首次入学的在校学生，上一年

度有参保缴费记录的，当年参加居民医保不设置待遇等待期。

4.退役军人以及其它按规定转换身份人员，自身份转换

之日起 90 天内参加居民医保不设置待遇等待期。

5.新生儿出生后 90 天内按规定办理居民医保参保缴费

手续后，不设置待遇等待期，并追溯自出生之日的医保待遇。

6.参保人已连续 2 年（含 2 年）以上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的，因就业等个人状态变化在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间切换参

保关系等情形的，中断缴费 90 天内参加居民医保并接续缴

费的，视为连续参保缴费。

7.允许参保人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本人及其近亲属参加

居民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支付参保近亲属在定

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自付医药费用。

8.自 2025 年起，对连续参保和零报销的居民医保参保

人员，根据其连续参保年数或零报销情况提高大病保险最高

支付限额（连续参保是指连续参加居民医疗保险）。连续参

保 4 年以上的，自第 5 年起每连续参保 1 年，提高大病保险

最高支付限额 4000 元；当年零报销的，次年提高大病保险

最高支付限额 4000 元。连续参保和零报销累计提高总额不

超过原最高支付限额的 20%。断保（不足 1 年的按 1 年计算，

下同）之后再次参保的，连续参保年数重新计算。参保人员

发生大病报销并使用奖励额度后，前期积累的零报销激励额

度清零。

9.自 2025 年起，对断保人员再参保的，每断保 1 年，

降低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 4000 元，最高降低不超过原最

高支付限额的 20%。

10.自 2025 年起，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

医保集中缴费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设置参保后固定待

遇等待期 90 天。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 1 年，原

则上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 30 天。



11.参保人可通过缴费修复变动等待期，每多缴纳 1 年

可减少 30 天变动待遇等待期，连续断缴 4 年以上的，修复

后固定待遇等待期和变动待遇等待期之和原则上不得少于

180 天。缴费参照当年参保地的个人缴费标准。

二、优化管理服务

12.依托医保信息服务平台，全面掌握、记录本地区常

住人口、户籍人口、参保人员、未参保人员等信息，并及时

动态更新维护，做好与国家相关信息的比对与修正，实施全

民参保“一人一档”管理。

13.每年 9 月开展基本医保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活动。广

泛发动各级医保部门、经办服务机构、定点医药机构、相关

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开展宣传动员，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

新媒体作用，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载体，讲好医保故事，

回应社会关切，让群众充分了解政府投入情况以及基本医保

在抵御疾病风险、减轻医药费用负担方面的积极作用，普及

医疗保险互助共济、责任共担、共建共享理念，营造良好参

保氛围。

14.深挖基层治理成效，发挥网格化管理优势，精准锁

定包括人户分离在内的应参未参、应缴未缴人员，户籍地与

常住地协同，共同落实参保缴费责任。

15.鼓励定点医药机构在患者就医购药和开展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时，精准识别未参保人信息，及时有效引导做好参

保登记、缴费等工作。



16.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要求，做好“出生一

件事”“退休一件事”“企业开办一件事”“企业注销一件事”

等涉及参保登记缴费事项的集成化办理。

17.将参保登记、信息查询等医保服务向医保定点医药

机构、医保码合作金融机构、合作商业保险机构和医保网络

运营商营业网点延伸，实现医保业务方便办、就近办。

18.不断扩大药品集采范围，增加基层医疗机构配备集

采药品的品种和数量，方便群众在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构

就近看病。

19.实现医保码全流程应用，推动医保电子票据应用和

电子处方流转。推进智慧医保便民服务新模式，顺畅移动支

付通道，提升医保基金结算和个人现金支付的便捷度。

20.深入推进飞行检查、专项整治和日常监管，综合运

用协议、行政、司法等手段，严厉打击医保领域各类违法违

规行为。

三、强化协同保障

21.建立由省医疗保障局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全省基

本医保全民参保工作协调机制，负责统筹协调全省参保缴费

相关工作。

22. 科学编制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预算，对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情况实施监督，审核并汇总编制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预决算草案，及时落实各级财政补助资金。

23.教育部门积极配合医保部门，建立工作联动与数据



共享机制，不断扩大学生基本医保参保水平，不得以任何形

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商业保险产品。

24.金融监管部门与医疗保障部门建立联合沟通机制，

加强对社会保险相关商业保险的管理，引导商业保险开发基

本医保政策范围外医疗费用保障产品，与基本医保错位补充，

提升参保质效。

25.合理编制区域卫生规划，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加强

医疗机构行为监管，开展高额费用和异常费用病例核查，有

效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26.在符合国家数据安全管理和个人信息保护有关规定

的基础上，及时共享公民出生、死亡和户口登记、迁移、注

销，医疗救助对象、在校学生、企业设立变更注销、就业人

员、残疾人、社会保险等信息，加强信息数据比对，提高参

保覆盖面和治理重复参保数据支撑能力。


